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分类：（Ａ3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柴司议字〔2020〕第1号
对九江市柴桑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
第18号建议的回复

李国池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做好征地拆迁工作的建议”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1、 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第590号令）和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房屋征收和土地征收分别由房屋征收部门（住建部门）和土地管理部门（国土部门）承担，区司法局不能作为征收主体。因此，司法局不能牵头启动拆迁工作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，今年区内所有重大项目、重大工程中凡涉及征收拆迁的，区司法局均已从头开始进行合法性审核把关；政府常务会议、“五人决策小组”会议司法局均固定列席参加；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均经司法局审核。我局多次派人为征地拆迁工作进行指导、讲课，今年所进行的征收拆迁都是按法律规定开展。
3、 至于“红线外边角”是否纳入征收范围，应由工程项目部会商所在地乡（镇）、村（居），拿出意见后报职能部门审核，由区政府作出决定。
　　感谢您对柴桑区经济社会和司法工作的关心并提出宝贵的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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